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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讀 

 壹、前 言 

為「清查權利內容不完整或與現行法令規定不符之地籍登記1」，以

健全地籍管理，確保土地權利，並促進土地利用，政府爰於2007年3月21
日制定公布（2008年7月1日施行）地籍清理條例，以對原已完成登記土地
權利進行清理。 

依地籍清理條例第11條規定，對於應進行地籍清理之土地權利，如有
屆期無人申報或申請登記等情形時，則該土地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地政機關）辦理代為標售。又，同條例對於是項土地之代為標售設有

優先購買權（又稱優先承買權或優先承購權）規定。茲鑑於是項優先購買

權規定具有特殊性，是本期土地法裁判精選以「地籍清理條例規定之優先

                                                        
DOI: 10.53106/27889866050404 
1 地籍清理條例第3條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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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權」為題，選錄依本條例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代為

標售土地（應有部分），由優先購買權人優先購買，卻於取得所有權後，

引生爭議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庭112年度訴字第99號判決（有關土地
事務事件），就其中關於優先購買權部分，解說其相關內容重點。另，由

於本文重點置於優先購買權議題，爰一併選錄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上字
第342號民事判決（請求確認優先承買權不存在事件）供參。 

貳、 地籍清理條例概說──以代為標售私有土地之優先購買

權為中心 

一、地籍清理條例所定應清理之標的（對象） 

依地籍清理條例規定，應為地籍清理2之標的（對象）如次3： 

（一）以日據時期會社或組合名義登記之土地4（同條例第17條）。 

（二）以神明會名義登記之土地5（第19至25條）。 

（三）以神明會以外名義登記，而具有神明會之性質及事實之土地6

（第26條）。 

（四）38年12月31日以前，以不動產質權、贌耕權、賃借權等非法定
不動產物權名稱登記之土地權利7（第27條）。 

（五）38年12月31日以前登記之抵押權（第28條）。 

                                                        
2 關於地籍清理之程序，依地籍清理條例第3條規定：「（第1項）主管機關為清查權利內容不完整或與

現行法令規定不符之地籍登記，經釐清權利內容及權屬後，應重新辦理登記；其未能釐清權利內容及

權屬者，應予標售或處理；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其清理程序如下：一、清查地籍。二、公告下列事

項：（一）應清理之土地。（二）受理申報或受理申請登記之機關。（三）申報或申請登記之期間。

三、受理申報。四、受理申請登記。五、審查及公告審查結果。六、登記並發給權利證書。七、異動

或其他之處理。（第2項）前項第二款之公告，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為之，其期間為九十

日；申報或申請登記之期間，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為期一年。」 
3 另，已登記建築改良物權利之清理，準用本條例之規定（地籍清理條例第41條）。 
4 此項土地，原權利人或其繼承人應於申請登記期間內提出有關股權或出資比例之證明文件，向登記機

關申請更正登記為原權利人所有（地籍清理條例第18條）。 
5 神明會土地，應由神明會管理人或1/3以上會員或信徒推舉代表1人，於申報期間內檢附有關證明文

件，向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報；由該主管機關依規定程序審查後，將神明會現

會員或信徒名冊、系統表及土地清冊予以驗印後發還申報人（地籍清理條例第19至22條）。之後，申

報人應於3年內向登記機關申請更名登記或權利變更登記（同條例第24條）。 
6 其清理，準用神明會之清理規定。 
7 關於此等土地權利之意涵及沿革，詳細請參閱陳立夫，台灣光復初期土地總登記（權利憑證繳驗）問

題之探討，收錄於：土地法研究，新學林，2007年8月，31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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